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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车后抵押 仨人五个月诈骗250万
案发时，这些钱大部分被挥霍光了

一周连续得手四次

今年25岁的田青家住济南市

长清区某村，案发前，只有初中学

历的他在长清区某公司做保安。一

次偶然的机会，他与邻村的刘康聊

天时得知，警察夜间巡逻时经常会

在路边的私家车里看到男女约会，

而他们很可能有着不正当的男女

关系。田青便动起了进行敲诈勒索

的歪主意。

“觉得外出乱搞男女关系的

人，他们肯定心虚，不敢声张，很容

易得手。”田青在法庭上表示，因为

平日里收入微薄，他便想到拉着在

派出所做协警的刘康，两人一起冒

充执勤警察，专门找那些有婚外情

迹象的私家车下手。

2014年8月的一天晚上10点左

右，田青身穿刘康从派出所偷来的

警服，坐着刘康驾驶的派出所的警

用面包车外出，在长清区平安街道

附近一处东西向小路上，发现家住

长清区某镇的王澎正和一位年轻

女子坐在轿车内，田青、刘康自称

是济南市公安局某派出所民警，以

通知家属、带回派出所调查相威

胁，向王澎索要人民币2000元后离

开。

初次得手没费什么力气，三天

后的晚上，田青和刘康再次故技重

施，敲诈长清市民孙先生1000元现

金及一块高级手表。二人在一周时

间内连续敲诈得手四次，共敲诈现

金6500元。

协警私自开出警车

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据其

中一名被害人王澎陈述，案发当

晚，他和同事史某驾驶轿车来到

长清区一条南北公路东侧的便道

时，在路边停车聊天。

晚上10点半左右，他看见一

辆警用面包车开过来停在其车头

处，从警车上下来两名男子，较

胖的穿一件半袖浅蓝色警服（有

肩章和胸前的标识），另一男子

穿便装。较胖的要走了他的驾驶

证、行驶证，让他去派出所，还说

他和史某的事要被拘留七天，他

便提出愿意给钱，2人向其索要

2000元。

“ 当 时 那 男 的 只 带 了 驾 驶

证，女子没带身份证，我就威胁

说把他们带到派出所核查，吓唬

男子说把他带到派出所，还吓唬

男子让女子家人来送身份证，男

子当时就慌了，说私下处理。”田

青说。

此外，根据济南市某派出所出

具的证明材料证实，刘康系该所协

勤人员，案发当晚他并不值班，未

经单位同意私自将警车开出，属个

人行为。根据相关规定，作为警务

辅助人员的他并不具有执法主体

资格，没有行政执法权，执行任务

时，必须有正式民警带队。

一审判刑不到一年

长清区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

决，以犯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田

青、刘康有期徒刑八个月、九个月，

并各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宣判

后，田青不服，以“犯罪情节轻微，

一审判决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

诉。

“案发后，我的亲属已经替我

向公安机关退赔赃款4000元，受害

人对我的行为予以谅解，且系初

犯、偶犯，建议法院从轻处罚。”田

青在法庭上说。

对此，公诉机关则指出，“冒充

公安民警实施敲诈勒索行为，采用

威胁和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他人

钱财，社会影响恶劣，其行为不属

犯罪情节轻微，上诉理由不成立。”

该案未当庭宣判。

冒充警察执勤 专门敲诈婚外情
一个星期的时间，他们就敲诈了6500元

新新闻

钻漏洞“快速致富”

今年44岁的刘涛曾因抢劫罪

被判刑，2013年初刑满释放后，他

一直没找到份稳定的工作，为了维

持日常生活开销，他经常在网上寻

找“快速致富”的办法。一次偶然的

机会，他发现租车公司管理上有漏

洞，可以租车后再去抵押套现，于

是他找来两个朋友一起，准备发点

小财。

“只要带着自己的身份证、驾

驶证去租车，支付一个月的租金和

押金，就能把车开走，有时候推迟

一两个月不还车，租车公司也没办

法。”开庭当天，坐在被告人席上的

刘涛神情有些憔悴，说到当时考虑

租车诈骗的动机时，他的语气非常

低缓。

5个月骗得254万元

根据公诉机关指控，2013年9
月至2014年1月期间，刘涛、张斌、

何大伟三人先后从租车公司或者

个人手中，租赁帕萨特、奥迪轿车

等共24辆，此后分别找人给租赁车

辆办理假的机动车行驶证等证件，

而后再将车辆抵押转让他人，骗取

现金共计254万余元，涉案车辆价

值共计290万余元。直到2014年1
月，有租车公司发现上当后报了

警，案发时所骗现金中大部分已被

三人挥霍。

“2013年9月15日，我从租车公

司租了一辆尼桑轿车。然后找人用

我的照片伪造了一份假的机动车

登记证书和行驶证，三天后我在网

上找到专门放贷的马某，说因为资

金周转把车给他作抵押，借款 9
万。”据了解，案发后，该车经鉴定

价值12万余元。

此后半月中，刘涛、张斌、何大

伟三人先后利用同样的方式，分别

从租车公司或个人手中，租得本田

雅阁轿车、奥迪A6轿车、丰田凯美

瑞、帕萨特轿车等共计23辆，并分

别以他们的照片伪造了相关的机

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及身份证，

使用伪造的手续骗得13名被害人

的信任，“抵押”骗取现金254余万

元。

宣判后被告上诉

2015年初，历下区法院经审理

后，作出宣判，以犯合同诈骗罪，判

处主犯刘涛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张斌、何大

伟作为从犯分别获刑八年，并各处

罚金八十万。宣判后，刘涛以“量刑

过重”为由提出上诉，“案发后，我

主动投案自首，希望法官酌情轻

判。”

对此，公诉机关则指出，刘涛

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

他人名义，伪造并使用虚假产权证

明，骗取他人财物，犯罪数额特别

巨大，投案自首的情节在一审中已

酌情考虑其中，请求法院驳回上

诉。

该案未当庭宣判。

■记者微评

利用正规租车抵押他人换现

钱，这样的诈骗手法着实是太老

套，而事实上，这一案件暴露出租

车公司在车辆租赁过程中的许多

漏洞，其中审核不严就是最明显的

一点。刘涛等人仅凭着身份证、驾

驶证等就能租来轿车，在抵押规程

中更是用假证蒙混过关，这也是他

们能连续得手24辆轿车的重要原

因。

加盟烤鱼店 多开一店成被告
总店坚称被侵权，要求赔偿没商量

原告不同意调解

“请求法院判被告赔偿我们

经济损失10万元，以及公证费、

律师费等共计8000元。”

庭审刚一开始，原告方律师

就态度坚决地表示，不同意调

解，坚持要求对方立刻停止侵权

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

事实上，开庭当天，原被告

双方当事人均未出庭，双方的代

理律师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

辩论，而核心问题则是“究竟是

否存在侵犯商标权的行为”。

双方当事人的交往最早发

生在2013年。在缴纳了加盟费

后，孙刚在泺源大街开了一家烤

鱼店，店面装修、招牌、原料等均

在某知名品牌总店的指导下完

成。

此后因为生意不理想，他又

在济南市市中区岔路街上开了

另一家烤鱼店，沿用类似的招牌

和装修风格等。

但没想到，此后却官司不

断。

两年被告了两次

2014年，孙刚被总店告上法

庭，因超出加盟特许经营范围，

要求赔偿相关经济损失。济南市

历下区法院审理后，判令孙刚赔

偿1 . 5万元经济损失及相关维权

费用。

2015年初，总店再次将孙刚

和岔路街的烤鱼店告上法庭，以

侵犯商标权为由要求赔偿经济

损失10万元，以及承担相应维权

费用。

“岔路街店从2013年开始对

外营业，至今已有两年多时间，

侵权时间已经达两年之久。”原

告律师表示，经过庭前调查及相

关公证等程序，已基本掌握了该

店侵犯商标权的证据。

对此，被告方律师则表示，

根据工商部门的登记材料显示，

岔路街店注册成立时间为2014
年，而根据餐饮等服务行业的惯

例，未登记注册成立很明显不能

对外营业，因此不存在侵犯商标

权的行为。该案未当庭宣判。

本来是从汽车租赁公司租

的车辆，却被租车人当成个人

财产用以抵押借钱，甚至转卖

他人。9月24日，济南中院公开

审理一起合同诈骗案，三名被

告人就是用这样的手段四处行

骗，在短短5个月时间内，竟租

赁了24辆轿车，而后抵押转手

获利254万余元。

警察制服、肩章、警号、一辆白色警用面包车以及一副手铐……很少有人会想到，这

竟是一起敲诈勒索案中的道具，而冒充警察的两人，一个是保安，一个是协警，都只有初

中学历。两人“客串”冒充执勤警察，专门拦截有婚外情迹象的私家车，并以通知家属为由

实施敲诈。9月29日，济南中院公开审理了这起敲诈勒索案。

做餐饮业加盟知名品牌，原本图的是“大树底下

好乘凉”，在按要求交纳了加盟费、履约保证金等后，

各分店就能依靠总店的品牌效应获得收益，但济南市

民孙先生却遭遇了让他始料未及的情况，而原因是他

在原有的加盟店外，另开了一家名字相似的烤鱼店。

为此，总公司以侵犯商标权为由将他告上法庭。10月9

日，济南中院公开审理该案。

开庭记·栏目主持 记者 张鹏


	S09-PDF 版面

